
電信業者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予資產管理公司催收欠費，是否違反個資法？

［問題］

電信業者委託資產管理公司對客戶催收欠費，將客戶個人資料（姓名、電話、欠費金額等）提供予

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催收，依《個資法》第4條規定，資產管理公司處理、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，均

視同電信業者所為；且電信業者仍係基於客戶管理、催繳欠費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將客戶個

人資料提供予資產管理公司，符合個資法規範；電信業者亦應依《個資法施行細則》第8條規定，

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適當的委外監督及稽核。

［結論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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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個資法》第4條規定：「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，於本法適用範圍內，視同委託機關。」

因此，電信業者委託資產管理公司辦理催繳費用等，該資產管理公司即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並視同委託機關（即電信業者）。

查電信業者委託資產管理公司，仍係基於客戶管理、催繳費用之特定目的，而提供欠費客戶個人資料予資產管理公司，由資產管理

公司向客戶催繳欠費，應仍屬特定目的內之利用行為，符合個資法第20條第1項本文規定。

電信業者亦應依照《個資法施行細則》第8條規定，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適當的委外監督，至少應於事前約定下列事項：

一、預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、類別、特定目的及其期間。

二、受託者就第十二條第二項採取之措施。

三、有複委託者，其約定之受託者。

四、受託者或其受僱人違反本法、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規命令時，應向委託機關通知之事項及採行之補救措施。

五、委託機關如對受託者有保留指示者，其保留指示之事項。

六、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，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，及受託者履行委託契約以儲存方式而持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。

此外，依《個資法施行細則》第8條第3項規定，電信業者應於委託期間定期確認資產管理公司執行之狀況，並將確認結果記錄，以

此落實委外監督責任。

［說明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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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團隊
歡迎通傳業朋友來信諮詢與《個資法》相關之議題！

信箱：davinci-qa@davinci.id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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